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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法大办发〔2025〕21号

关于做好 2025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现将我校 2025年度教学科研单位目标责任考核、管理和服

务部门目标责任考核、教职工年度考核、处级干部年度考核工作

有关通知印发你们，请认真学习，做好宣传，精心组织，严格程

序，确保各项考核工作圆满完成。

附件：1.关于开展 2025年度教学科研单位目标责任考核工

作的通知

2.关于开展 2025年度管理和服务部门目标责任考核

工作的通知

3.关于开展 2025年度教职工考核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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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开展 2025年度处级干部考核工作的通知

党政办公室

2025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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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开展 2025年度教学科研单位
目标责任考核工作的通知

根据《西北政法大学教学科研单位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办法》

（以下简称《考核办法》）要求，现就开展 2025年度教学科研单

位目标责任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内容及权重

（一）本次考核内容以 2025年学校向教学科研单位下发的

2025 年度事业发展工作任务及目标责任考核指标体系和学校下

达的其他专项工作完成情况为主要依据。

（二）考核权重按考核办法中的教学科研单位考核权重表执

行。

二、考核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单位自评（2025年 12月 7日—12月 12日）

教学科研单位对照考核办法和考核内容进行自查自评，撰写

各指标的业绩总结报告。业绩总结报告要有量化对比，并分别报

送至各考核单位。

（二）考核单位审核评分（2025年 12月 13日—12月 16日）

各考核单位根据日常统计和掌握的情况，对业绩总结报告进

行审核评分并反馈核对，确认评分情况，填报 2025年度教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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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单位目标责任考核分值表（人事处网站资料下载栏目中下载）。

（三）考核办汇总得分（2025年 12月 17日—12月 21日）

学校考核办结合党建和思政工作考核情况，汇总、审核各考

核单位的打分结果，计算出教学科研单位加权总分。

（四）学校审定结果（2025年 12月 22日—12月 31日）

考核办将考核得分情况报考核工作小组审核后提交教学科

研单位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审

议，领导小组研究提出考核评价等次建议，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

校党委会会议审定各教学科研单位年度考核结论及结果使用。

（五）结果公示

考核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3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对结果有

异议的，可向考核办提出复核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考核

办组织考核工作小组复核，提出意见，报领导小组同意后，向申

请复核的单位和部门反馈。

三、其他事项

（一）考核周期为 2025年 1月 1日—2025年 12月 31日。

（二）教学科研单位在考核过程中，凡遇有特殊问题需要研

究处理的，应采用“一事一文”的形式提交考核办。

联系人：扈誉之 联系电话：88182594

附件：各考核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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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考核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序号 一级指标 考核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1 学科建设
发展规划与

学科建设处
汤强 88182825 nwupl_xkjs@163.com

2 本科教学 教务处 许鸣 88182266 20040879@nwupl.edu.cn

3 研究生培养 研究生院 张棉 85385437 yjsypy@126.com

4 科研创新 科研处 张文渊 88182682 40934756@qq.com

5 师资队伍建设 人事处 王仕豪 88182596 nwuplszk@163.com

6 国际化水平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刘思涵 88182512 398567790@qq.com

7 学生管理 学工部 高佳敏 88182283 1053069299@qq.com

8 招生就业 招生就业处 铁坤 88182282 41223692@qq.com

9 日常管理 党政办公室 祝越 88182820 56174474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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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开展 2025年度管理和服务部门
目标责任考核工作的通知

根据《西北政法大学管理和服务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考核办法》），现就开展 2025年度管理和

服务部门目标责任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机构

管理和服务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工作在学校党委的统一

领导下进行。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由校党委书记、校长任组长，其

他校领导、校党委委员为成员。考核工作小组组长由校党委副书

记郭武军担任，副组长由副校长马朝琦担任，成员为党政办公室、

组织部、人事处负责人。考核办公室设在组织部，组织部部长任

考核办主任。

二、考核对象

考核对象为列入《考核办法》中的管理和服务部门。机构改

革中涉及调整、合并、拆分的部门均按原单位、原职责参加考核。

三、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包括党建工作、日常工作、重点工作、公共评价、

校领导评价、工作绩效加减分项等 6项内容，考核指标体系构成

及指标权重按照《考核办法》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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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建工作的考核按照学校相关要求进行，凡党建工作考核

成绩排名后 30%的，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结果不能确定为“优

秀”等次。

对日常工作的考核以履行部门职责的基础性工作为主，包括

履行职责、工作作风、办事效能、服务师生、协调协作、遵章守

纪等情况，由考核工作组采取百分制进行打分。

对重点工作的考核以列入 2025年党政工作要点的重点工作

和专项工作任务，上级决策部署的重点工作任务，校党委会会议、

校长办公会议决策部署的重点工作任务，部门的管理创新、服务

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和亮点工作为主，由考核工作组采取百分制

进行打分。对培训中心和司法鉴定中心的考核按照有关规定执

行。

公共评价、校领导评价、工作绩效加减分按照《考核办法》

规定的程序进行。

四、考核程序和时间安排

（一）考核准备（2025年 12月 12日前）

考核办抽调学院代表组成日常工作考核组、重点工作考核组

两个工作组，梳理各单位年度目标责任书、日常工作任务、重点

工作任务，进行考核准备工作。

（二）自评总结（2025年 12月 12日前）

各部门对照年度目标责任书、日常工作任务、重点工作任务，

梳理年度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自查自评，形成总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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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组考核（2025年 12月 19日前）

考核工作组对照日常工作任务、重点工作任务，结合各单位

自评总结材料，考察核实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工作质量、工作绩

效等，进行分析评价和考核打分。必要时可要求部门提供支撑材

料、与部门干部开展个别谈话核实情况。

（四）校领导评价和公共评价（2025年 12月 19日前）

考核办将各部门工作总结汇编成册，在学校 OA办公系统通

知公告栏公布，组织校领导对各部门进行打分评价。组织部组织

全体管理和服务部门负责人开展公共评价。各学院组织所属处级

干部、教师代表开展公共评价。组织部会同学工部、研工部、离

退休管理处，组织学生代表、离退休教职工代表组织开展公共评

价。

（五）确定工作绩效加减分（2025年 12月 25日前）

加分程序为：被考核单位依据加分条件，向考核工作小组提

出加分申请并提供相关依据材料，经考核工作小组综合研判认

定，提出加分初步意见。

减分程序为：考核工作小组听取党政办公室（稳定办、防线

办、法治办）、组织部、纪委机关、宣传部、党委巡察工作办公

室、人事处（教师工作部）、审计处、财务处、国有资产管理处

等部门意见，综合研判认定，提出减分初步意见。

（六）情况汇总

考核办汇总党建考核情况、考核工作组打分情况、公共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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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校领导评价情况、工作绩效加减分初步情况，形成初步总

分。

（七）确定考核总分排序和考核等次

考核办结合相关部门意见、工作组分析评价以及单位日常工

作情况，通盘考虑，综合评价，提出工作绩效加减分意见、考核

总分排序和考核等次建议，报领导小组同意后，提交校党委会会

议研究确定考核等次。

（八）公示

考核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3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对结果有

异议的，可向考核办提出复核申请。考核办及时进行复核，提出

复核意见经领导小组研究、校党委会会议审定后，向申请复核的

部门反馈。

五、考核等次及结果运用

考核结果设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考核总分低于

60 分为不合格，考核优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管理和服务部门总

数的 30%。考核结果运用和绩效奖励兑现，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六、工作要求

（一）考核周期为 2025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二）考核期间的工作表现作为干部聘任、干部评价、日常

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担负工作责任，

涉及调整的干部要做好相关工作交接，确保机构改革、干部聘任

和年度考核有序衔接、平稳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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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过程中，如遇特殊问题，由各部门采用“一事一

文”形式报考核办，由考核办统一研究处理，其他形式不予受理。

联系人：赵昶 联系电话：88182248

邮 箱：zzb@nwupl.edu.cn

附件：XX（单位）2025年工作总结（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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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XX（单位）2025年工作总结（居中，小二黑体）

一、日常工作完成情况（首行缩进 2字符，四号，黑体）

（一）二级标题（首行缩进 2字符，四号，楷体 GB2312）

1.（首行缩进 2字符，仿宋 GB2312，四号）

正文（首行缩进 2字符，仿宋 GB2312，四号）

（二）二级标题（首行缩进 2字符，四号，楷体 GB2312）

同上

二、重点工作完成情况（首行缩进 2字符，三号，黑体）

同上

三、工作亮点（首行缩进 2字符，三号，黑体）

同上

四、党建和自身建设情况（首行缩进 2字符，三号，黑体）

同上

页边距：上 37毫米，下 35毫米，左 28毫米，右 26毫米；

行距：固定值 28磅，段前、段后均为 0磅；

打印：A4复印纸双面打印。

注意：工作总结要实事求是，能够量化的任务须用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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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不能量化的任务须说明进展情况和成效，未完成的目

标任务或成效不明显的须如实说明情况。要简明扼要，突出工作

实绩和工作亮点，字数控制在 3000字以内，经单位主要负责人

签字后纸质版送至校务楼 A505，Word 电子版发送至

zzb@nwup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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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于开展 2025年度教职工考核工作的通知

根据《西北政法大学教职工年度考核办法》（以下简称《考

核办法》）规定，现就开展 2025年度教职工考核工作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

年度考核的对象为我校正式在职在岗教职工。学校处级干部

年度考核由组织部负责组织安排，其他正式在职在岗人员考核由

各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进行。临时聘用人员由所在单位进行考

核，可参照本通知要求进行考核，考核结果报人事处备案。

二、考核内容和档次

（一）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以岗位职

责和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为基本依据，突出对德和绩的考核。具体

考核内容以《考核办法》相关规定和各单位制定的考核工作方案

为准。

（二）考核档次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2024

年度单位目标责任考核优秀的单位，本年度优秀档次比例为本单

位应参加考核人员总人数的 21%，其他单位优秀档次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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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具体指标数见附件。

三、考核程序

（一）考核准备（2025年 12月 7日—12月 9日）

各单位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小组（以下简称考核工作小组）

召开考核工作动员会议，制定本单位考核工作方案，组织实施本

单位年度考核工作。

（二）考核评议（2025年 12月 10日—12月 19日）

1.总结述职。教职工按照岗位职责任务、考核内容以及有关

要求进行总结，登录考核系统填写年度考核登记表，考核工作小

组组织考核对象进行个人述职。

2.测评、核实与评价。考核工作小组组织本单位教职工进行

集中考核测评，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民主测评，并根据平时表现和

个人总结写出评语，提出初步考核档次意见。

3.确定档次。考核工作小组研究确定考核档次，并将考核结

果在本单位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考核结果以

书面形式告知被考核人员，由本人签字后，由各单位存档。

（三）结果审定（2025年 12月 20日—12月 31日）

1.各单位将年度考核工作总结报告报送至考核办审核。

2.考核办审核并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将考核结果拟定意见报

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研究、校长办公会议审议、校党委

会会议审定后，公布考核结果和考核优秀档次人员名单。

四、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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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考核采用线上模式，考核系统的使用指南在人事

处网站资料下载栏目中下载。

教师岗位本年度的教学和科研情况在考核系统同步，请提醒

本单位考核人员认真核对相关信息，如有信息不准确、遗漏的，

请手动修改、补充或删除。各单位须对考核登记表进行审查并对

其真实性负责，可根据掌握情况要求考核人员在考核系统中相应

位置上传附件。

（二）年度考核要以岗位职责履行情况、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和平时考核结果为主要依据，应突出政治表现、个人业绩和岗位

贡献。考核工作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平均主义、“轮流坐庄”和“论

资排辈”等现象。

（三）参加考核人数不足以产生优秀指标的单位，根据业务

相关性分别进行单位联评，由排名在前的单位负责牵头组织。

（四）各学院对专职辅导员的考核，应征询学工部意见，在

考核登记表中应加盖学工部签章。

（五）考核工作方案和考核工作总结报告模板在人事处网站

资料下载栏目中下载。各单位应于 12月 9日前报送考核工作方

案，于 12 月 19日前报送考核工作总结报告，于 2026 年 1 月 4

日前报送考核登记表（从系统导出），以上材料纸质版经签字盖

章后报送至考核办（校务楼 B408 办公室），电子版发送至

nwuplrsk@163.com。

（六）因干部聘任工作单位变动的，由原单位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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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单位在考核过程中，凡遇到有特殊问题需要研究处

理的，应采用“一事一文”的形式提交考核办。

本次考核结果将作为教职工 2025年度校内绩效工资发放和

薪级工资晋升等的重要依据。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开展动员宣传，

认真组织填报考核材料，落实考核工作要求，确保考核结果公平

公正。

联系人：史国义 联系电话：88182594

附件：2025年度各单位及单位联评考核优秀指标划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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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度各单位及单位联评考核
优秀指标划分表

单位 优秀指标

党政办公室（档案馆），稳定办、防线办，法治办 2

纪委机关
1

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党委组织部 1

党委宣传部 1

党委统战部
1

机关党委

党委学工部（学生处、武装部） 2

校团委 1

校工会 1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 1

教务处 4

研究生院（党委研工部） 2

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 3

科研处 1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国际教育学院 2

招生就业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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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处（保卫部） 2

后勤保障处 7

财务处 3

审计处 1

国有资产管理处 1

基建处 1

离退休管理处 1

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
1

司法鉴定中心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8

经济学院 12

法治学院、法律硕士教育学院 11

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 10

刑事法学院 9

民商法学院 12

经济法学院 10

国际法学院（国际仲裁学院） 9

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8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

公安学院（公共安全法学院） 10

外国语学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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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 14

商学院（管理学院） 16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中心、律师学院 2

体育部 5

信息网络中心 2

人权研究中心 2

《法律科学》编辑部 1

高等教育研究所 1

图书馆 5

门诊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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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关于开展 2025年度处级干部
考核工作的通知

根据《西北政法大学处级干部年度考核办法（试行）》（以下

简称《考核办法》），现就开展 2025年度处级干部考核工作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机构

处级干部年度考核工作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处级

干部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校党委书记担任，副组长由校长担

任，其他校领导为成员。考核办设在组织部，组织部部长任考核

办主任。

二、考核对象

考核对象为全校处级干部（包括非领导职务处级干部）。在

处级干部聘任工作中涉及退出、交流、提拔任职的干部，均按原

岗位参加考核，在原单位参加民主测评、参与绩效分配。

根据工作职责和工作性质，将考核对象分为教学科研单位正

处级干部、教学科研单位副处级干部、管理和服务部门正处级干

部、管理和服务部门副处级干部四类。

三、考核内容

以岗位职责和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为基本依据，全面考核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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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德、能、勤、绩、廉表现情况，突出对德和绩的考核。对正

职的考核侧重领导谋划能力、决策能力、驾驭能力、统筹协调、

规范管理、重大风险防控、抓班子带队伍等情况，对副职的考核

侧重协调配合、主动担当、组织实施、推动落实等情况。

四、考核程序

（一）撰写述职报告（2025年 12月 15日前）

考核对象按照考核内容认真撰写个人年度述职报告和西北

政法大学处级干部考核登记表。述职报告要实事求是，简明扼要，

突出工作实绩和工作亮点，字数控制在 2000字以内。

教学单位党委（党总支）书记、管理和服务部门单位负责人

分别对所属处级干部述职报告进行审核把关。各单位按时将所属

处级干部述职报告电子版交至组织部。

（二）总结述职（2025年 12月 19日前）

各处级单位召开会议，领导班子总结报告全年工作，处级干

部进行会议述职或书面述职。

（三）民主测评（2025年 12月 19日前）

民主测评通过网络方式开展，具体链接地址另行通知。述职

报告在学校 OA办公系统公布，供测评人员阅读并作为测评的重

要参考。各单位负责组织本单位全体教职工对所属考核对象开展

民主测评，考核办负责组织校领导、处级干部和有关代表对全校

处级干部开展民主测评。

（四）确定考核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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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办汇总考核情况，综合单位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干部日

常表现等情况，按照每类人员 25%的比例提出考核优秀档次人选

建议，同时提出其他考核档次人选建议，经书面征求学校纪检监

察机构意见，报领导小组审议。领导小组通盘考虑各类情况，按

照不超过应参加年度考核总人数 20%的比例确定考核优秀档次

人员，提请校党委会会议研究审定。

（五）公示

考核优秀档次人员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5个工作日。

五、考核等次及结果运用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4个档次，考

核结果运用和绩效奖励兑现按照《考核办法》执行。

六、工作要求

（一）考核周期为 2025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二）学校外派（含挂职、扶贫）到其他单位超过半年的处

级干部，由接收单位结合学校意见进行考核并确定档次，结果反

馈学校。

（三）考核期间的工作表现作为干部调整、考核评价、日常

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担负工作责任，

督促考核对象按时提交个人述职报告，按时组织开展总结述职和

民主测评工作，确保机构改革、干部聘任和年度考核工作有序衔

接、平稳推进。

（四）考核过程中，如遇特殊问题，由各部门采用“一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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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形式报考核办，由考核办统一研究处理，其他形式不予受理。

（五）支持、鼓励师生员工监督考核工作。对考核工作中出

现的拉票、弄虚作假等行为，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联系人：赵昶 联系电话：88182248

邮 箱：zzb@nwupl.edu.cn

附件：述职报告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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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XXX（副）处长/（副）院长（左对齐，四号楷体_GB2312）

XXX同志 2025年度述职报告（居中，小二黑体）

一、XXX（首行缩两格，四号黑体）

（一）（首行缩两格，四号楷体_GB2312）

1.（首行缩两格，四号仿宋_GB2312）

正文（首行缩两格，四号仿宋_GB2312）

2.（首行缩两格，四号仿宋_GB2312）

正文（首行缩两格，四号仿宋_GB2312）

（二）（首行缩两格，四号楷体_GB2312）

同上

二、XXX（首行缩两格，四号黑体）

同上

以上行距均为 28磅。

抄送：校党政领导，校党委委员。

西北政法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5年 12月 7日印发


